
最新感恩客户的精辟句子 中秋节感谢客
户简洁祝福语(精选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题或
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村调研情况报告篇一

第十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
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
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一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依照下列规定上报事故
情况，并通知公安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监察机
关、工会、人民检察院：

(三)一般事故上报至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
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上报事故情况，应当同时报告本级人民政
府。必要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可以越级上报事故情况。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上报事故情况，应当同时抄报同级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逐级上报时，每一级上报时间不得超
过2小时。

相关公共紧急电话受理部门(如：110、119、120等)在接到事
故报告时，应当及时将有关信息转报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

第十二条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事故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上报的同时，应当于1小时
内用电话快报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随后补报文字报告。

第十三条报告事故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事故发生单位的基本情况(包括相关证照是否齐全);

(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三)事故的简要经过;

(五)已经采取的措施;

(六)事故报告单位、报告人及联系方式;

(七)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第十四条事故报告后出现伤亡人数变化等新情况的，负责事
故报告的单位应当立即补报。

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道路交通、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7
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于当日续报。

第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迟报事故，即报告事故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

(四)瞒报事故，即隐瞒已经发生的事故，超过规定时限未向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
部门报告，经查证属实的。

第十六条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事
故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
或者引发次生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事故发生地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其负责人
应当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救援。发生较大以上事故
的，事故发生地有关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或其委托的相关
负责人应当立即赶赴现场，主持事故处理和救援工作。

事故造成人员伤害需要抢救治疗的，事故发生单位或者参与
事故救援的人员应当及时将受伤人员送至医疗机构。医疗机
构应当及时抢救治疗，不得推诿拒绝。事故发生单位应当垫
付医疗费用。

第十七条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
据，并在事故调查组成立后将相关证据移交事故调查组。因
事故救援需要改变事故现场现状的，应当做出标记，绘制现
场示意图，制作现场视听资料，并作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
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不得伪造、变造、隐藏
或者毁灭相关证据。

第十八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较大涉险事故，参照较大事故
的规定报告，并组织抢险救援：

(一)涉险10人以上的事故;



(二)造成3人以上被困或者下落不明的事故;

(三)紧急疏散人员500人以上的事故;

(六)其他较大涉险事故。

发生其他涉险事故的，按照一般事故的规定报告，并组织抢
险救援。

村调研情况报告篇二

经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责令徐州市委和市政府作出深刻
检讨，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作出处理。

丰县县委书记娄海，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存在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
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未认
真组织核查事实，批准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
不良影响，决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郑春伟，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
任，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
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
失责，未认真组织核查事实，同意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
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党
内职务，责令辞去县长职务。

丰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苏北，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
责任，未认真核查事实，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
重不良影响，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

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寸贤，在担任丰县副县长期间，违
反工作纪律，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分管的计划生育、
卫生健康工作不负责任，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



育管理工作中履职不力、失管失察，决定给予其政务降级处
分。

徐州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伟，在担任丰县卫健委主任
期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在精
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
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丰县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在担任欢口镇镇长、党委书记
期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维护
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
生育管理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
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丰县欢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邵红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严重，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
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严重失职失
责，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丰县县委统战部三级主任科员陈修峰，在担任欢口镇党委组
织委员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不负责
任，失管失察，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程言伟，在担任丰县公安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对分管的治安工作不负责
任，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对精神障碍患
者排查救助工作组织推动不到位，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丰县信访局副局长殷宪方，在担任丰县卫计委副主任期间，
违反工作纪律，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履职不力、失管失察，
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丰县公安局欢口派出所所长渠辉，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
责任，未经深入核查办理户口登记，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
待行为失管失察，对精神障碍患者排查救助工作落实不力，
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欢口镇综治办史瑞红，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
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对精神障碍患者排
查救助工作组织落实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政务撤职
处分。

丰县欢口镇原民政助理于法贞，在担任欢口镇民政助理期间，
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办理婚姻登记、变更结婚证登记时间，
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丰县欢口镇计生站于秀娟，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
对严重超生问题隐瞒不报、放任不管，决定给予其政务撤职
处分。

丰县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劲松，违
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严重超生和虐待行为放任不
管，对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
分，责令辞去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

丰县欢口镇李庄村村民委员会原主任董正培，违反工作纪律，
工作不负责任，对虐待行为和严重超生放任不管，对精神障
碍患者救治救助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丰县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副书记董青华，在担任李庄村计生
专干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严重超生问题
放任不管，决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暴露出我省有关地方党委和政府
一段时间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在基层组织建设、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特殊群体救助关爱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和短板，反映出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法治意识淡薄，导致基
层服务管理缺位，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防线失守，对有关失职
渎职和违纪违法问题将进一步深入调查，并依纪依法严肃查
处。我们将深刻汲取教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察
民情，增强法治意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兜牢民生保
障底线。近期全省已部署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深入排查整治
侵害妇女儿童、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等群体权益问题，依
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违法犯
罪行为，全面落实救助帮扶政策措施，切实维护好、保障好
人民群众权益。

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

2022年2月23日

村调研情况报告篇三

__年4月23日16时20分左右，在新阳工业区王氏明发打火机宿
舍楼二期工程工地，厦门思明区建筑工程总公司工人在施工
时，有一个小工不慎坠落井字架井底，造成一人死亡。__年4
月24日16时左右，海沧区建设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接到
报案后，领导及工作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责令事故单位
停止施工，彻底查找隐患，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并马上成
立事故调查组，进行现场检查、笔录、调阅相关资料工作。

一、事故单位概况

厦门思明区建筑二程总公司注册地址在曾唐安龙虎南二里20
号，企业注册号为:3502031070431，属集体企业，经营范围
为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二级等，康辉阳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氏明发打火机厂宿舍楼二期工程造价为550万元，建筑面称



约为5221平方米，为框架6层结构，该工程项目经理为吴培红，
事故发生时该工程主体已封顶，外架拆除至2层半。建设单位
为厦门王氏明发打火机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郑州中兴工程
监理有限公司，该项目总监为杨海平。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抢救情况

20__年4月23日16时20分左右，思明区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的
王氏明发打火机厂宿舍楼二期工程工地，泥水班组小工陈良英
(女，38岁，江西兴国人，身份证号码为:362__3670505334)
在二楼从事搅拌室内墙面贴砖使用的砂浆等工作时，没有佩
带安全帽就到了二楼井字架卸料平台，二楼卸料平台安全门
为自制简易安全门，陈良英从二楼卸料平台(高度约4，5米)
坠落到井字架底，并伴有“砰”的一声坠地声，此时井字架
吊蓝己升到三层位置，目击工人急忙喊“出事了”，井架操
作工何春梅急忙停机。项目经理吴培红闻讯后赶快拨
打”120”，由于工地位置比较偏僻，吴培红怕耽误事，直接
叫甲方王氏明发打火机厂派车，安排死者丈夫曾宪才、冯文
彪及其妻子等几人把陈良英送到海沧医院，到医院经抢救无
效死亡。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1)工人陈良英本人安全意识不强，没有佩戴安全帽，致使其
从二楼卸料平台安全门处摔至地面井架基础时，直接造成头
部着地伤势过重死亡。

(2)井字架卸料平台安全门设置不符合要求，这是管理不到位
造成坠落的直接原因。



(3)施工机械操作不规范，不能正确使用物料提升机的联络信
号。

2、间接原因

(1)思明区建筑工程总公司对王氏明发打火机厂宿舍楼二期工
程项目部安全管理措施没有其正得到落实，是造成此事故发
生问接原因。

(2)思明区建筑工程总公司王氏明发打火机厂宿舍楼二期工程
项目经理吴培红及泥水班班组长冯文彪没有对工人进行三级
安全教育及必要的安全技术交底，现场工人包括井架操作工
均存在违章作业现象，是造成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3)施工单位现场安全员，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够细致，对施工
现场违反作业操作规程的行为没有及时制止。

四、事故性质的认定

该起事故是一起施工单位没有对作业工人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现场管理不到位，工人自身防护意识薄弱，而引起坠落一人
死亡四级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五、相关单位的责任情况及处理建议

1、思明区建筑工程总公司王氏明发打火机厂宿舍楼二期工程
项目部小工陈良英，安全意识差，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对该
起事故负直接责任，鉴于陈良英木人在该起事故中已死亡，
不予追究责任。

2、泥水班班组长冯大彪对施工现场三机工何春梅明显违反作
业规程的举动不能及时发现从而导致事故发生，建议公司给
予处分。



3、思明区建筑工程总公司王氏明发打火机厂宿舍楼二期工程
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比较薄弱，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未能监督施工人员按操作规程作业，且事故发生后未按《福
建省工程建设重大事故调查处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立即以最
快方式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部门报告。建议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给予思明区建筑工程总公司在海沧区暂停承揽
业务半年，并交罚金贰万元的行政处罚。

4、施工单位现场安全员吕阿民，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够细致，
没有及时发现工人的违章作业，建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
暂停执业资格一年的行政处罚。

5、公司项目经理吴培红对施工现场的管理不到位，没有及时
制止未经安全教育及安全培训的工人进场作业，没有落实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关于工人要进行三级教育的要求，建议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暂停执业资格一年的行政处罚。

6、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没有落
实到位，对龙门架井架物料提升机作业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
不能及时提出整改要求井监督落实，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的
监理责任。建议建设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

村调研情况报告篇四

第一条为了加强电力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规范电力安
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控制、减轻和消除电力安全事故损害，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电力安全事故，是指电力生产或者电网运
行过程中发生的影响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或者影响电力正
常供应的事故(包括热电厂发生的影响热力正常供应的事故)。

第三条根据电力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影响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或者影响电力(热力)正常供应的程度，事故分为特



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事故等级划
分标准由本条例附表列示。事故等级划分标准的部分项目需
要调整的，由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由独立的或者通过单一输电线路与外省连接的省级电网供电
的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以及由单一输电线路或者单一
变电站供电的其他设区的市、县级市，其电网减供负荷或者
造成供电用户停电的事故等级划分标准，由国务院电力监管
机构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

第四条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应当加强电力安全监督管理，依
法建立健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的各项制度，组织或者
参与事故的调查处理。

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其他有
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和程
序，组织、协调、参与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第五条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
遵守电力安全管理规定，落实事故预防措施，防止和避免事
故发生。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确定的重要电力用户，应当
按照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的规定配置自备应急电源，并加强
安全使用管理。

第六条事故发生后，电力企业和其他有关单位应当按照规定
及时、准确报告事故情况，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防止事故扩
大，减轻事故损害。电力企业应当尽快恢复电力生产、电网
运行和电力(热力)正常供应。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和干涉对事故的报告、应急
处置和依法调查处理。



第二章事故报告

第八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发电厂、
变电站运行值班人员、电力调度机构值班人员或者本企业现
场负责人报告。有关人员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上一级电
力调度机构和本企业负责人报告。本企业负责人接到报告后，
应当立即向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设在当地的派出机构(以下称
事故发生地电力监管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报告;热电厂事故影响热力正常供应的，还应当向供
热管理部门报告;事故涉及水电厂(站)大坝安全的，还应当同
时向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报告。

电力企业及其有关人员不得迟报、漏报或者瞒报、谎报事故
情况。

第九条事故发生地电力监管机构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
核实有关情况，向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报告;事故造成供电用
户停电的，应当同时通报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对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接到事故
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国务院，并通报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

第十条事故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区域)以及事故发生单位;

(三)事故原因的初步判断;

(四)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电网运行方式、发电机组运行
状况以及事故控制情况;

(五)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第十一条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
场以及工作日志、工作票、操作票等相关材料，及时保存故
障录波图、电力调度数据、发电机组运行数据和输变电设备
运行数据等相关资料，并在事故调查组成立后将相关材料、
资料移交事故调查组。

因抢救人员或者采取恢复电力生产、电网运行和电力供应等
紧急措施，需要改变事故现场、移动电力设备的，应当作出
标记、绘制现场简图，妥善保存重要痕迹、物证，并作出书
面记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不得伪造、隐匿或
者毁灭相关证据。

第三章事故应急处置

第十二条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组织编
制国家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报国务院批准。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处置电网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处置电网大
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

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应当对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及职责，应急处置的各项措施，以及人员、资金、物资、技
术等应急保障作出具体规定。

第十三条电力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企业事故
应急预案。

电力监管机构应当指导电力企业加强电力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制度。

第十四条事故发生后，有关电力企业应当立即采取相应的紧
急处置措施，控制事故范围，防止发生电网系统性崩溃和瓦
解;事故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的，发电厂、变电站运行值班人
员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立即采取停运发电机组和输变电设备
等紧急处置措施。

事故造成电力设备、设施损坏的，有关电力企业应当立即组
织抢修。

第十五条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电力调度机构可以发布开启
或者关停发电机组、调整发电机组有功和无功负荷、调整电
网运行方式、调整供电调度计划等电力调度命令，发电企业、
电力用户应当执行。

事故可能导致破坏电力系统稳定和电网大面积停电的，电力
调度机构有权决定采取拉限负荷、解列电网、解列发电机组
等必要措施。

第十六条事故造成电网大面积停电的`，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
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电力企业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指挥机
构，尽快恢复电网运行和电力供应，防止各种次生灾害的发
生。

第十七条事故造成电网大面积停电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开展下列应急处置工作：

(二)及时排除因停电发生的各种险情;

(四)加强停电地区道路交通指挥和疏导，做好铁路、民航运
输以及通信保障工作;



(五)组织应急物资的紧急生产和调用，保证电网恢复运行所
需物资和居民基本生活资料的供给。

第十八条事故造成重要电力用户供电中断的，重要电力用户
应当按照有关技术要求迅速启动自备应急电源;启动自备应急
电源无效的，电网企业应当提供必要的支援。

事故造成地铁、机场、高层建筑、商场、影剧院、体育场馆
等人员聚集场所停电的，应当迅速启用应急照明，组织人员
有序疏散。

第十九条恢复电网运行和电力供应，应当优先保证重要电厂
厂用电源、重要输变电设备、电力主干网架的恢复，优先恢
复重要电力用户、重要城市、重点地区的电力供应。

第二十条事故应急指挥机构或者电力监管机构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事故影响范围、处置工作
进度、预计恢复供电时间等信息。

第四章事故调查处理

第二十一条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组
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重大事故由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较大事故、一般事故由事故发生地电力监管机构组织事故调
查组进行调查。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认为必要的，可以组织
事故调查组对较大事故进行调查。

未造成供电用户停电的一般事故，事故发生地电力监管机构
也可以委托事故发生单位调查处理。

第二十二条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电力监管机



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派人组成;有关人员涉嫌失职、
渎职或者涉嫌犯罪的，应当邀请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
检察院派人参加。

根据事故调查工作的需要，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协
助调查。

事故调查组组长由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机关指定。

第二十三条事故调查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事故调查，
并在下列期限内向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机关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一)特别重大事故和重大事故的调查期限为60日;特殊情况下，
经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
限不得超过60日。

(二)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的调查期限为45日;特殊情况下，经
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
不得超过45日。

事故调查期限自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四条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和事故发生经过;

(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事故对电网运行、电力(热
力)正常供应的影响情况;

(三)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四)事故应急处置和恢复电力生产、电网运行的情况;

(五)事故责任认定和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附具有关证据材料和技术分析报告。事故
调查组成员应当在事故调查报告上签字。

第二十五条事故调查报告报经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机关同意，
事故调查工作即告结束;委托事故发生单位调查的一般事故，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报经事故发生地电力监管机构同意。

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处罚，对
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给予处分。

事故发生单位应当对本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进行处理。

第二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应当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

电力监管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落实事
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发生事故的电力企业主要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电力监管机构处其上一年年收入40%至80%的罚款;属于
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

(二)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

(三)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的。

第二十八条发生事故的电力企业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电力监管机构对电力企业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其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
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
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二)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三)转移、隐匿资金、财产，或者销毁有关证据、资料的;

(四)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五)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六)事故发生后逃匿的。

第二十九条电力企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由电力监管机
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三十条电力企业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事故发生的，由电力监管机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属
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其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其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其上一年年收入60%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其上一年年收入80%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电力企业主要负责人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
二十八条、第三十条规定受到撤职处分或者刑事处罚的，自
受处分之日或者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
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第三十二条电力监管机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以及其他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

(二)迟报、漏报或者瞒报、谎报事故的;

(三)阻碍、干涉事故调查工作的;

(四)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第三十三条参与事故调查的人员在事故调查中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事故调查工作不负责任，致使事故调查工作有重大疏
漏的;

(二)包庇、袒护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或者借机打击报复的。



第六章附  则

第三十四条发生本条例规定的事故，同时造成人员伤亡或者
直接经济损失，依照本条例确定的事故等级与依照《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确定的事故等级不相同的，按
事故等级较高者确定事故等级，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调查处理;
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构成《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规定的重大事故或者特别重大事故的，依照《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调查处理。

电力生产或者电网运行过程中发生发电设备或者输变电设备
损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未影响电力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以及电力正常供应的，由电力监管机构依照《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组成事故调查组对重大事
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十五条本条例对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未作规定的，适用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核电厂核事故的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依照《核
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本条例自9月1日起施行。

村调研情况报告篇五

1、“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
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
他实现了安全与生产的统一，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起来应将安全寓于生产之中。

2、“安全具有否决权”的原则指安全生产工作是衡量工程项
目管理的一项基本内容，它要求对各项指标考核，评优创先
时首先必须考虑安全指标的完成情况。安全指标没有实现，



即使其他指标顺利完成，仍无法实现项目的最优化，安全具
有一票否决的作用。

3、“三同时”原则基本建设项目中的职业安全、卫生技术和
环境保护等措施和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的法律制度的简称。

4、“五同时”原则企业的生产组织及领导者在计划、布置、
检查、总结、评比生产工作的同时，同时计划、布置、检查、
总结、评比安全工作。

5、“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
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
制订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四不放过”原则的支持
依据是《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
务院令第302号)

6、“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
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


